使用后未被污染一次性医用输液瓶(袋)、透桶等塑料类制品回收合   同

甲方:安徽省含山县人民医院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透析等回收处置项目”，经院内公开招标询价由乙方成交，根据国卫办医发【2005】292号《关于明确医疗废物分类有关问题的通知》、安徽省卫医秘【2018】167号《关于做好全省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规定，经协商甲乙双方就共同好甲方单位未被污染一次性医用输液瓶(袋)、透析等塑料类制品使用后回收处置工作达成如下协议，并共同遵守:

一、合同文件

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甲方的招标采购文件(含山县人民医院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透桶等回收处置项目，项目编号:HSXRMYYZWK-CG202512)

2.乙方的投标响应文件

3.甲方的招标采购文件、乙方的投标响应文件、成交通知书均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合同标的物

甲方医疗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的一次性输液瓶(袋)、透析桶。本合同中所称的一次性输液瓶(袋)、透析桶均为未被污染输液瓶(袋)、透析桶，即在医疗机构使用子后未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各种玻璃输液瓶、一次性塑料输液瓶、透析桶。

三、合同期限

本合同服务期限为三年，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第一年合同期满，须经院方考评，根据考评结果甲方有权决定是否终止合同。

四、回收费用

乙方支付甲方回收费用，以未被污染一次性输液瓶(袋)等塑料类制品(扣除水分、杂质20%后)按__________   元/吨，透析桶按__________  元/个(人民币)，玻璃瓶由乙方免费处置。每季度结算一次，由乙方财务汇款给甲方所指定的账户内。

五、甲方责任及义务

1.甲方要按照国卫办医发【2005】292号《关于明确医疗废物分类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安徽省卫医秘【2018】167号关于做好全省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管理工作的通知》，对使用后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波瓶(袋)、透析桶等塑料类制品及时进行分类、装入回收专用袋，指定存放地点妥善保管。对被传染病人或疑被传染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以及不属于回收范围医疗废物，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处置。

2.乙方车辆及工作人员到达甲方现场后，甲方应积极予以工作配合。

3.甲方应对转运人员身份进行确认，防止无证人员或冒充乙方工作人员上门收运。
六、乙方责任及义务

1.乙方不得转包，应无条件服从甲方管理和监督，严格遵守甲方各项制度，遵守院方安全、消防要求，若多次违反警告无效，甲方有权随时无条件终止合同。

2、乙方保证是国家物资再生协会《关于公布第二批医疗机构可回收物中废塑料回收试点企业名单的通知》(再回收【2019】2号)文件中的试点企业之一，经当地卫健委和环保局备案，具有处置未被污染一次性医用输液瓶(袋)、透、药瓶等塑料类制品及玻璃瓶使用后回收资质单位。

3.乙方负责向甲方免费提供包装袋及回收记录卡，乙方回收人员凭“回收工作证”到甲方回收，将每次回收的数量分类登记在甲乙双方保管的记录卡上，并由双方经办人员签名。每月5号前将上个月的回收数据以电子文档的形式报甲方分管人员和当地监管部门，确保甲方的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透桶、药瓶等塑料类制品的去向可追溯，以备相关监管部门检查。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透析桶、药瓶等塑料类制品一旦拉出甲方大门，如发生污染环境案(事)件或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透析桶、药瓶等塑料类制品流入到生活领域中的案(事)件，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4.乙方应具备履约所须的回收、运输、处理等的专业能力，制度健全，保证回收的使用后未被污染塑料瓶、玻璃瓶不得用于医疗、食品、药品、化妆品、玩具、洗涤等包装或服装、被褥、日用品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业中，回收废物运输、处理、再生利用溯源机制完善，服务期间能正常运营;

5.乙方负责回收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透析桶、玻璃瓶的运输工具及运输安全必须按照相关卫生法规、程序、标准和医院感控要求对回收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透析桶、玻璃瓶进行运输和无害化处置，严禁丢失、污染环境、违法转卖等，否则由此造成的任何后果均由乙方负责，与院方无关。

6.乙方在回收时如发现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等塑料类制品中有皮条，针管，注射器等医疗废物，乙方必须将这些医疗废物退还给甲方，由甲方按医疗废弃物进行处理;

7.乙方提供回收服务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

8.乙方每周1-2次(按照医院要求可调整时间)派专人专车到医院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透析桶存放点(库)回收和清运，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及时回收清运，做

到快速转运，现场清洁，保证院方废品回收及时和废品仓库无明显堆积现象。双方办好交接手续，双方经办人在专用《交接单》上填写来源、种类、重量或数量、交接时间、签名。

9.乙方需积极配合甲方日常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应急突发事件或上级部门检查时的工作需要，服从甲方单位安排。

10.乙方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造成医院物品损坏的、财产损失，或造成患者、家属及自身人身伤害的，或造成消防安全事故的，责任完全由乙方负责。

七、争议解决方法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友好协商:如协商未果，双方同意提交马鞍山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

八、 其它约定

1.如果合同期满，为保障甲方正常的工作秩序，在甲方未确定新的回收单位之前，乙方还需承担原来的回收清运工作，直至甲方招标工作结束且新的中标单位开展回收清运工作并完成交接手续。乙方必须无条件配合。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安徽省含山县人民医院              乙方: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地址:含山县长山路与仙踪路交叉口        地址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话:

